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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对司法案件实施监督的规定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日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日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８１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
简称人大常委会）对司法案件的监督，促进司法机关严肃执法、秉
公办案，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法律的
有关规定，结合云南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司法案件是指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以下简称司法机关）
在行使职权中办理的或者应当办理的案件。

第三条　人大常委会行使对司法案件的监督权。
人大常委会在司法案件监督工作中应当坚持实事求是、依法

办事和集体行使职权的原则。司法机关应当接受人大常委会对司
法案件的监督。

人大常委会支持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不直接办理具体案
件，有关司法案件的判决、裁定、决定等由司法机关依照法律程序
办理。

第四条　人大常委会实施司法案件监督工作的主办机构及其
主要职责是：

（一）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法制）委员会协助本级人大常委
会行使司法案件监督权，可以听取汇报，查阅或者调阅案卷，进行
调查，委托鉴定，向有关司法机关提出处理建议或者意见。

（二）人民代表大会不设内务司法（法制）委员会的，人大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 根 据 人 大 常 委 会 的 授 权 开 展 司 法 案 件 监 督 工
作，可以听取汇报，查阅案卷，进行调查，向有关司法机关提出处理
建议或者意见；需要调阅案件、委托鉴定的，应当报经主任会议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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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三）省人大 常 委 会 地 区 工 作 委 员 会 根 据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的 授

权，对地区司法机关办理的案件实施监督。
第五条　人大常委会监督司法案件的来源：
（一）公民、法 人 或 者 其 他 组 织 向 人 大 常 委 会 申 诉、控 告 的 案

件；
（二）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视察、执法检查和评议中提出需要监

督的案件；
（三）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反映人民群众要求实施

监督的案件；
（四）上级人大常委会交办或者下级人大常委会提请监督的案

件。
第六条　人大常委会对第五条所列的案件，可以交由司法案

件监督工作的主办机构研究，其中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
案件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实施重点监督：

（一）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实，定性处理明显不当的；
（二）有罪定无罪、无罪定有罪或者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适用

法律有严重错误的；
（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
（四）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滥用职权，严重侵犯他人人身、财产

权利的；
（五）不依法履行职责，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应当办理而不办理，或者不该办理而越权办理，以及其他

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
（七）有其他严重违法行为的。
除前款规定者外，其他案件分别转交有关司法机关办理或者

信访机构处理。
第七条　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对司法案件监督工作主办机构

提请讨论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违法情节和办理的情况作出如
下决定：

（一）听取有关司法机关对案件办理情况的汇报；
（二）组织调查或者执法检查；
（三）向有关司法机关提出建议或者意见；
（四）将有关司法案件的质询案交受质询机关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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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请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第八条　人大常委会会议对主任会议提请审议的有关司法案

件监督的事项，可以根据情况作出如下决定：
（一）责成有关司法机关报告案件办理情况；
（二）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三）向司法机关发出法律监督书；
（四）作出有关决定、决议。
司法机关对人大常委会发出的法律监督书应当依法办理，并

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办理结果。
第九条　人大常委会对本级司法机关的司法案件实施监督。

上级人大常委会对人民群众申诉、控告下级司法机关违法办案、执
法不公的案件，应当督促本级司法机关办理或者下级人大常委会
处理，也可以听取下级司法机关汇报，组织调查，查阅或者调阅案
卷，进行执法检查，提出处理建议或者意见。

第十条　人大常委会实施监督的司法案件需要进行调查时，
调查人员不得少 于 二 人，有 关 单 位 和 个 人 应 当 予 以 支 持 和 配 合。
调查人员与所调查的司法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十一条　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和司法案件监督工作的主办
机构对司法案件提出的建议、意见，有关司法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
报告办理情况或者结果；认为司法机关的办理结果或者意见不当
的，有关司法机关应当进行复查，并在一个月内报告复查结果。

第十二条　人大常委会对司法案件实施监督时，司法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按要求时限报告办理情况或者结果；
（二）提供虚假材料，作虚假报告；
（三）拒不执行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决议或者法律监督书；
（四）拒不纠正冤案、错案或者执法过错，不追究造成冤案、错

案或者执法过错人员的责任；
（五）袒护包庇执法违法人员；
（六）打击报复申诉、控告人员或者其他有关人员。
第十三条　人大常委会对前条所列行为，可以根据不同情况

作如下处理：
（一）责成司法机关及直接责任人员作出检查，或者通报批评；
（二）建议司法机关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和负有领导责任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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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责任或者法律责任；
（三）对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人员，依法免去或者撤销其职务；
（四）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人员，依法向人民代表大会

提出罢免案。
（五）构成犯罪的，建议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有关司法机关认为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定、决议

或者发出的法律监督书不适当的，可以在收到之日起三十日内向
本级或者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要求变更或者撤销。经本
级人大常委会审议，确认有关监督的决定、决议或者法律监督书不
适当的，应当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上级人大常委会确认下一级人大
常委会作出的有关监督的决定、决议或者法律监督书不适当的，应
当依法予以撤销；在没有变更或者撤销前，原决定、决议和法律监
督书仍然有效。

第十五条　参与人大常委会实施司法案件监督工作的人员，
应当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依法办理，遵守纪律，保守秘密，不得以权
谋私、徇私舞弊。违者，视其情节给予教育、批评、行政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内
务司法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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